國立彰化師大美術學系碩士班評圖展作業要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年1月3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       
1、 美術學系碩士班為確保研究生創作專業度與論述品質，舉辦公開展演增進實務能力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2、 評圖準備事宜：
1. 評鑑時間：每學期上、下學期各進行一次評圖展。
2. 由美術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成立工作小組，參與當屆評圖的研究生須全程參加。工作小組設置總召一人，由總召負責分配各項工作，及展覽檔期申請作業。評圖展覽地點分校內、校外兩種展演方式，由工作小組討論決定地點。
3. 評圖展覽為公開展演活動，須於展前公告展覽訊息，印製海報、邀請卡、網路貼文等。
4. 「評圖」審查委員遴選：校（系）內評圖老師由系主任邀請，校外委員可由學生與導師推薦，系主任同意遴聘之，為求達到碩士班研究水準，提昇評圖論述內容，除了具專業藝術創作資歷外，應具有研究所、大學藝術類教師、策展人、藝評人、藝術理論家、畫廊經理人等相關資格。

3、 評圖作品發表程序：
1. 工作小組負責彙整作品資料、編製參展人作品手冊，提供評圖老師參閱，並於展後提交一紙本（含電子檔）、展覽紀錄（電子檔）留系存檔。
2. 參展人須在評圖現場進行作品發表與對話。若有須要得以遠距視訊方式進行。
3. 每一位參展人須提出在碩士班修習期間完成之作品，作品不得與前期評圖重覆。

4、 評圖審查方式：
1. 召開評圖審查會議：由審查委員填寫作品意見審查表，通過與否由委員們共同討論議決。
2. 評圖通過名單由系辦彙整，個別通知評圖研究生，評鑑未通過者仍須完成課程架構相關規定。

五、畢業門檻與抵代條件:
1. (1)以論文(策展論述、期刋、研討會論文)作為評圖的條件，學生必須通過三次論述(文)發表，方可提碩士論文口試。參加校外策展，經系審查合於條件者亦可以作為論述(文)發表的抵代，至多抵免兩次。
(2)參加校外美展、徵選展作品至少達入選（含以上）的作品，經系審查合於條件者，得申請抵代評圖，至多抵免兩次，其獲獎之作品不得與評圖作品重覆。
2. 申請人須填寫「校外美展、徵選/校外策展抵代評圖與論述(文)發表申請表」，並附相關得奬、審查通過資料，提供系辦審查。

六、本要點經系所會議核定通過起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